附件1
桂林市中医医院医疗废物收集、转运、
处置服务采购项目基本情况及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信息
（一）项目名称
桂林市中医医院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服务采购项目
（2） 项目服务范围及报价方式
[bookmark: _GoBack]1.桂林市中医医院城中、城南及城北院区
医疗废物处置费：XX/月。
（1）医院城北院区未全面启用及其他院区病房改造期间：医疗废物处置费=双方现场清点的已启用摆放床位数量*实际服务天数*X元/床/日*折扣率（由双方代表人每月5日前现场清点医院实际已启用摆放床位数量，并于清点当天双方签字确认当月已启用摆放床位数量。）
（2）医院城北院区全面启用及其他院区无病房改造期间：医疗废物处置费=双方现场清点的已启用摆放床位数量*实际服务天数*X元/床/日*折扣率（由双方代表人在医院城北院区全面启用及其他院区无病房改造期间次月5日前现场清点医院实际已启用摆放床位数量，并于清点当天双方签字确认当月已启用摆放床位数量。）

2.桂林市象山区平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疗废物处置费：XX/月。
（三）付款方式
按月结算，成交供应商开出医疗废物处置费发票交给医院后，医院在收到发票后的30 日内付款。
2、 项目采购需求
（一）严格按照国家《医疗废物处置条例》的要求对采购人医疗废物进行转运处置，医疗废物转运车按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规范要求配置。
（二）成交供应商收运人员上岗前需提供供应商授权委托书、体检报告（1年一次）及必要的预防接种证明。
（三）每日需安排专人穿戴工作服及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专用的防流失、扩散、泄露的运输车辆，按指定路线到转运处置范围医疗点的医疗废物暂存处收运医疗废物，与采购人工作人员进行交接登记并填写转运联单。
（四）人员及车辆在医院作业时需遵守采购人各项规章制度，爱护公物。
（五）成交供应商收集运输医疗废物后，必须将医疗废物转运桶经过严格清洗消毒符合要求后送还采购单位使用，并保证每日充足、完好的转运桶提供。服务期内，转运桶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损坏，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补充。
（六）正常情况下，成交供应商按每天与采购人约定的收运时间将采购人收运处置范围内的医疗废物进行收运处置。如有特殊原因（需采购人认可）不得超过48小时，如有检查或采购人临时需求，成交供应商需按采购人要求增加转运次数。
（七）本项目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此项目转让、分租、转包、分包给第三方。
（八）成交供应商在收集、运输、处置医疗废物过程中造成的不良后果、环境污染、事故等，由成交供应商负全部责任。
（九）采购人遇到紧急情况，供应商应提供应急服务，成交供应商应在4小时内响应，8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三、资质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之规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关项目经营范围的单位。
（二）信誉要求
1.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
2.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或采购包）议价（响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议价，不得转包、分包、外包。











